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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(一）省内资金安排情况。
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外经贸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皖财企〔2024〕683号）文件，2024年省商务厅下达我县中央外经贸发展资金31万元。
(2） 绩效目标情况。
计划完成涉企5户，总31万元的资金拨付。对我县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保费项目、国际市场开拓项目、贸易摩擦应对项目进行支持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，进一步降本增效，促进我县外贸发展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资金于2024年8月19日拨付到我局。已于2024年8月23日实际拨付资金31万元,受益企业5户。 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我县中央外经贸发展资金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、会计制度进行账务处理进行管理。资金做到足额拨付,无挪用和截留现象,已于2024年8月23日实际拨付资金31万元到企业，执行率达100%，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宏观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，促进我省对外经济贸易投资持续健康发展。对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、贸易摩擦应对、国际市场开拓给予鼓励扶持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数量指标：已完成出口信用保险保费项目2个、国际市场开拓项目5个、贸易摩擦应对项目1个，完成指标值；
（2）质量指标：及时拨付2024年中央外经贸发展资金转移支付资金31万元，资金拨付率100%；
（3）时效指标：已于2024年8月23日拨付到企业；
（4）费用指标：按上级预算全额拨付31万元；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经济效益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,促进经济的发展。我县自营出口企业2024年度出口总额增幅13.69%；
（2）社会效益：完成出口信保保费、境外展展位费、贸易摩擦应对费用补贴项目，为我县外贸企业降本增效，使企业长久平稳经营下去，保证工人就业；
（3）可持续影响：政策的落实对惠及的5家外贸企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，可带动我县外贸新业态发展，2024年度新增外贸实绩企业4家；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服务对象百分百满意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从自评结果来看，2024年中央外经贸发展资金转移支付资金，拟应用于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，缓解企业运营资金压力，促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。
政务公开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六、附件
2024年中央外经贸发展资金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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